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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红星苏州盛泽项目2020年9月资金计划
审核说明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星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项目公司）于2020年8月31日提交了2020年9月份《月度资金计划表》，我司对项目公司申报的资金计划进行了审核，审核结果如下：
1、 苏州红星盛泽项目2020年9月资金汇总
项目公司2020年8月31日提交的2020年9月资金支出计划，计划资金支出共计16笔，合计1,597.42万元。其中：投资报建部支出约1,459.06万元；项目发展部支出约58.00万元；合约管理部支出约31.66万元；营销策划部支出约35.70万元；人事行政部支出约1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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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 门
	合同金额
	实际累计已付款
	本月申请金额

	投资报建部
	75.50
	0.00
	1,459.06

	项目发展部
	0.00
	0.00
	58.00

	规划设计部
	-
	-
	-

	合约管理部
	153.93
	0.00
	31.66

	营销策划部
	0.00
	0.00
	35.70

	人事行政部
	0.00
	0.00
	13.00

	财务管理部
	-
	-
	-

	总   计：
	1,597.42


注：上表采用电算化连续计算得出，由于计算数据均按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或取整，故可能出现个别加总不完全相等的情况。
二、付款情况审核说明
（1） 投资报建部资金计划
2020年9月份投资报建部计划支付8笔，金额约1,459.06万元，包括技术咨询服务费用、资质代办咨询费用、临时开路口缴款、市政公建配套费及附加费。具体分析如下：
（1） 用款编号5计划支付研佳科技咨询（苏州）有限公司进度款29.00万元，该合同于2020年8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KF-2020-07-0002，合同总金额29.00万元。截至8月31日，尚未支付合同款项。目前项目公司已完成WJ-J-2020-005号地块与WJ-J-2020-006号地块项目交通影响评价报告编制并审批通过。根据合同约定WJ-J-2020-005号地块与WJ-J-2020-006号地块项目交通影响评估报告编制完成并通过专家评审，提交最终成果报告并经有关政府部门审批通过且经甲方验收合格后20个工作日一次性支付合同款项。
（2） 用款编号6计划支付研佳科技咨询（苏州）有限公司进度款30.00万元，该合同于2020年8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KF-2020-07-0001，合同总金额30.00万元。截至8月31日，尚未支付合同款项。目前项目公司已完成项目申请报告、能评报告、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并取得相关批复。根据合同约定乙方完成项目申请报告、能评报告、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并取得相关批复后20个工作日内甲方一次付清单个项目的合同款项。
（3） 用款编号7计划支付苏州市吴江区规划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进度款4.35万元，该合同于2020年8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KF-2020-08-0003，合同总金额4.35万元。截至8月31日，尚未支付合同款项。目前项目公司已完成1#地块住宅项目自身及周边建筑的日照影响分析。根据合同约定在本合同订立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一次性支付人民币4.35万元。
（4） 用款编号8计划支付苏州市吴江区规划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进度款4.65万元，该合同于2020年8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KF-2020-08-0004，合同总金额4.65万元。截至8月31日，尚未支付合同款项。目前项目公司已完成2#地块住宅项目自身及周边建筑的日照影响分析。根据合同约定在本合同订立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一次性支付人民币4.65万元。
（5） 用款序号9计划支付临时开路口费用2,475元，无合同文本，开具缴费单，缴入“苏州市吴江区盛泽镇财政和资产管理局非税收入专户”。
（6） 用款序号10计划支付苏州玖志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进度款7.5万元，该合同于2020年8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KF-2020-08-0005，合同总金额7.5万元。截至8月31日，尚未支付合同款项。目前项目公司已取得房地产资质证书。根据合同约定在主管部门审批公告结束后30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付清全款。
（7） 用款编号11计划支付盛泽2号地块大市政配套费7,170,806.50元，经查阅《2019年江苏省政府性基金项目目录》第7条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规定和苏州市吴江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的征收服务指南”，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费标准为按每平方米50元收取。目前项目公司尚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预估2号地块规划总建筑面积约151,915.09平方米，防空地下室面积约8,498.96平方米。故此2号地块的大市证配套费按照143,416.13平方米为基数计算。经审核，本月市政公建配套费及附加资金支付计划符合现阶段项目开发进度，后续支付时，我司将严格按照政府部门开具的收费单进行支付。
（8） 用款编号12计划支付盛泽1号地块大市政配套费6,662,291.04元，经查阅《2019年江苏省政府性基金项目目录》第7条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规定和苏州市吴江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的征收服务指南”，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费标准为按每平方米50元收取。目前项目公司尚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预估1号地块规划总建筑面积约138152.55平方米，防空地下室面积约4,906.73平方米。故此1号地块的大市证配套费按照133,245.82平方米为基数计算。经审核，本月市政公建配套费及附加资金支付计划符合现阶段项目开发进度，后续支付时，我司将严格按照政府部门开具的收费单进行支付。
经审核，我司认为项目公司9月份投资报建部8笔前期费用、土地款（大市政配套费）资金计划编制合理，符合相关合同的付款约定，现阶段进度与月度资金计划中列明的支付款项及支付比例基本吻合。待项目公司后期申请相关款项支付时，我司会对缴费通知单、付款申请流程、收据或发票等依据进行审核，严格把控，确保资金支付合理、合规。
（二）项目发展部资金计划
2020年9月项目发展部计划支付共2笔，合计金额约58.00万元，包括一期临时用水接水装表工程款、售楼处泳池燃气接驳和燃气锅炉工程款和临水接驳及表阀安装费。具体分析如下：
（1）用款编号15计划支付售楼处泳池燃气接驳及燃气锅炉工程款30万元。经核查，该合同尚未签订，此金额为项目公司预估金额，待支付时，我司会依据已签订合同的付款条款严格执行。
（2）用款编号16计划支付临水接驳及表阀安装工程款28万元。经核查，该合同尚未签订，此金额为项目公司预估金额，待支付时，我司会依据已签订合同的付款条款严格执行。
经审核，我司认为项目公司9月份项目发展部的2笔建安费用资金计划编制合理，用款编号15和用款编号16两笔均未签订合同，为项目公司预估金额。后期我司会对合同签订严格把控，实际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工程合同、现场签证等依据进行审核，确保资金支付合理、合规。
（三）合约管理部资金计划
2020年9月合约管理部计划支付共2笔，合计金额约316,612.46元，为工程进度款。具体分析如下：
（1）用款编号13计划支付苏州亚蓝广告装饰有限公司一期临时围挡进度款116，629.04元。该合同于2020年8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JA-2020-08-0012，合同总金额904,393.80元。截至8月31日，尚未支付合同款项，目前项目公司一期临时围挡正在施工中。根据合同约定本工程按月支付进度款，按当月完成的工作量并按合同约定的计价方式计价后，按其计价结果的70%支付，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并取得专项质监验收表后支付至已完合同金额的90%，且结算完成后支付至结算总价的95%。经审核，本月一期临时围挡工程资金支付计划累计支付达到12.9%，未超出本合同约定签约合同总价的90%。
（2）用款编号14计划支付苏州亚蓝广告装饰有限公司二期临时围挡进度款199，983.42元。该合同于2020年8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JA-2020-08-0011，合同总金额634，834.68元。截至8月31日，尚未支付合同款项，目前项目公司二期临时围挡正在施工。根据合同约定本工程按月支付进度款，按当月完成的工作量并按合同约定的计价方式计价后，按其计价结果的70%支付，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并取得专项质监验收表后支付至已完合同金额的90%，且结算完成后支付至结算总价的95%。经审核，本月一期临时围挡工程资金支付计划累计支付达到31.5%，未超出本合同约定签约合同总价的90%。
经审核，我司项目公司认为9月份合约管理部的2笔建安费用资金计划编制合理，符合相关已签订合同的付款约定，现阶段工程施工进度与月度资金计划中列明的支付款项及支付比例基本吻合。项目公司后期申请相关款项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工程合同、现场签证等依据进行审核，确保资金支付合理、合规。
（四）营销策划部资金计划
2020年9月份营销策划部申请3笔费用，金额356,960.00元，为临时接待点场地租金、盛泽项目围挡制作、人员报销。具体分析如下：
（1）用款编号1计划支付营销策划部在盛泽项目临时接待点场地租金30万元。经了解，项目公司离开发地块较远，且项目公司在盛泽镇并无固定办公场所，目前场地租赁事项正在进行中，待租赁合同签订后，我司会严格按照已签订合同付款约定执行付款。
（2）用款编号2计划支付临时接待点场地围挡制作费用36,960.00元。经核查，该合同尚未签订，此金额为项目公司预估金额，待支付时，我司会依据已签订合同的付款条款严格执行。
（3）用款编号3计划支付营销策划部员工报销2万元，主要支出是差旅费，车辆费，招待费等。
经审核，我司项目公司认为9月份营销策划部3笔营销费用资金计划编制合理，后期申请相关款项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合同等依据进行审核，严格把控，确保资金支付合理、合规。
（五）人事行政部资金计划
2020年9月份人事行政部计划共申请1笔，合计金额13万元，包括行政办公费、人员报销，具体分析如下：
（1）行政办公费预计13万元，主要支出是差旅费，车辆费，招待费、行政办公费等。
经审核，我司认为项目公司9月份人事行政部1笔管理费用资金计划编制合理，公司行政办公费、人员报销支出符合编制符合企业情况。后期申请相关款项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合同等依据进行审核，严格把控，确保资金支付合理、合规。
五、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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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康信君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红星苏州盛泽项目组
                                                 2020年9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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